
三方协议不等于劳动合同
＠毕业生们，这堂课你应该看

1月15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现场兑现农民工工资1.4亿元。
实习生 熊瑛 记者 杨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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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5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
高级人民法院获悉，日前，按照最高
人民法院统一部署，湖南三级法院于
今年1月起全面启用“三个规定”新的
记录报告平台。该平台是由最高人民
法院建成的四级联通平台，将推动全
省法院进一步贯彻落实“三个规定”，
防止内外部人员干预过问司法案件，
保障司法人员依法正确履行职责，确
保公正廉洁司法。

“三个规定” 指的是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领导干
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
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央
政法委印发的《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
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以
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
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
行为的若干规定》。

根据最高法院相关要求，全省各
级法院将依托新的记录报告平台，把
登记记录报告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工
作人员，包括6个月以上聘用、借调和
挂职人员,真正做到全员覆盖。需要
记录的情况主要是：法院以外的领导
干部以组织名义向人民法院发文发
函对案件的具体处理提出要求的，或
者领导干部及其身边工作人员、亲属
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
情况； 法院内部人员非因履职需要、

未按照法定程序或相关工作程序，过
问具体案件、转递涉案材料、说情打招
呼等情况；除因工作需要、依照相关规
定程序之外的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
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等。法
院工作人员遇到上述情况，应及时、如
实地在新的平台登记记录。

湖南高院要求， 全省法院要建立
月报告制度， 法院工作人员遇到有需
要记录报告的情形时， 在新的平台上
及时填报相关信息，做到一事一报，随
时填报。 登记情况由督察部门进行管
理,每季度汇总分析,向当地党委政法
委报告,并通过平台报送上级法院。对
长期“零报告”“零查处”的法院，湖南
高院将对单位主要领导进行约谈。

2020年以来，湖南高院在全省法
院系统扎实开展“以案释德、 以案释
纪、 以案释法” 警示教育活动和落实
“三个规定”情况专项整治活动，在全
国率先出台《关于严格禁止法院工作
人员违规过问、 干预案件办理的规定
(试行)》，要求办案人员对法院工作人
员在干预过问案件时“全程留痕”。同
时， 湖南高院还出台了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 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等
一系列制度文件规定， 全面健全内部
监督机制，不断扎紧制度笼子，坚决杜
绝违规过问案件、“打招呼”等行为，确
保“三个规定”在湖南法院落地见效。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凌玉霞
通讯员 李果

本报1月15日讯 今日， 长沙天
心区人民法院召开执行兑现大会，对
40余件涉及农民工等涉民生案件进
行现场集中兑现，共计发放执行款1.4
亿余元。

在相关执结案件中，有多起涉机
械工程类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既有
被执行人业主经营不善导致资金链
断裂的，也有经营者内部矛盾导致互
相推诿扯皮的，更有因为负债藏匿而
长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其中，领取
支票数额最多的达到1053万元。

“快要过年了， 能收到这一笔工
资，真的很开心。”湖南世旺经贸有限
公司代理律师皮丽表示， 法院能帮农
民工讨回血汗钱，发自内心的快乐。

该案由于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

1053万余元，双方最终闹上了天心区
人民法院。 法院判决公司立即支付拖
欠的工资，可工资仍是一拖再拖。该案
进入执行阶段， 执行法官马上联系了
被执行人，在释明相关法律后，被执行
人积极落实款项的发放， 让农民工能
够安心过年。

据统计，2020年， 长沙市天心区
人民法院共结执行案件9003件，结案
率达98.33%， 执行到位超19亿元，执
结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 与百姓利益
息息相关的难案、积案。全年将1667
名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限制高消费措施5611人次；司法拘留
110余人，罚款200余万元。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熊瑛通讯员 文天骄

全程留痕！想过问案件？ 别坑了朋友
为防止干预过问司法案件，湖南法院全面启用“三个规定”新的记录报告平台

农民工领到1.4亿血汗钱
天心区法院对40余起涉民生案件集中兑现

传媒公司签约主播
算不算公司员工？

2019年4月21日，小木（化
名） 跟湖南某传媒有限公司
签订了直播合作协议。 双方
约定： 小木在传媒公司做主
播，由传媒公司提供场地、直
播设备及其他直播便利。合
约期限为2019年4月到2021
年4月。 协议里还特别说明，
协议签订之时为了证明双方
达成业务合作关系， 传媒公
司并未与小木建立任何劳动
关系， 小木不得以任何理由
向公司索要与劳动关系相关
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员工
福利等。

协议签订后，小木开始用
传媒公司提供的主播公用场
地在直播平台进行演艺直播，
直播时间、内容由主播自行安
排。这期间，小木的收入主要
是粉丝打赏，由传媒公司先与
直播平台结算， 扣除押金、税
费后再发放。

但收入没达到小木的预
期，2019年11月， 小木以传媒
公司没有提供承诺的待遇为
由离职。

事后，小木把传媒公司起
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们
之间是事实劳动关系，她应该
享受相应的员工待遇。

法院：不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
的直播合作协议是鉴于小木
自身的才艺， 为了实现双方共
同发展、共同获益的目的而签订
的合作合同，并明确约定了双方
不存在劳动关系， 可见双方并
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
小木的主要报酬并非直接来自
于传媒公司， 而是来源于直播
平台粉丝的打赏。 粉丝打赏对
象是小木本人而非公司， 这与
劳动关系中相对方支付各类费
用的对象是用人单位而非劳动
者个人有着本质区别， 本案传
媒公司仅仅系依据协议履行代
发职责并收取约定的分成。小
木的直播时间、 内容都由自己
安排，公司不作要求，并且直播
场地系对公司旗下所有主播随
时开放，由此可见，传媒公司对
于小木管理松散，双方并不具有
人身上的隶属关系，小木也并不
直接接受公司的管理、指挥与监
督，其直播内容、时长由直播平
台进行监督并统计。

因此，法院认为他们之间
的法律关系为依据直播合作
协议而产生的平等民事主体
间的合作关系。据此，法院驳
回了小木的诉讼请求。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凌玉霞
通讯员 陶琛 罗丽芳

法官说法

签约的主播算不算公司员工？
判决：存在劳务关系但未建立劳动关系 提醒：二者待遇差别大

承办法官表示， 本案中
的网络主播混淆了劳动关系
与劳务关系。 劳动关系是否
存在的核心是：劳动的地点、
内容、方式、过程，以及在即
使无工作但劳动关系仍然存
续的情况下， 还需受到用人
单位的约束， 约束的方式既
包括规章制度， 也包括具体
的管理行为。

劳动关系一方是符合劳
动年龄并具有与履行劳动合
同义务相适应能力的自然
人， 另一方是符合劳动法所
规定条件的用人单位； 而劳
务关系不限于自然人与用人
单位之间， 还可以是单位之
间、自然人之间，并且可能是
两个主体以上。

两者的待遇差别大，劳
动关系中劳动者除了定期得
到劳动报酬外, 还享有劳动
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各项待
遇，如社会保险待遇等。而劳
务关系一般只涉及劳动报酬
问题， 劳动报酬都是一次性
或分期支付， 而无社会保险
等其他待遇。

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
待遇差别大

主播跟传媒公司签约了，觉得待遇不行离职，随即又把传媒公司起诉到法
院，请求法院确认两者间有事实劳动关系。近日，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一审
公开开庭审理这起劳动争议案，判决驳回主播的诉讼请求。

本报1月15日讯 毕业
后户口应该转去哪？三方协议
到底重不重要？报到证、档案
这些重要材料应该如何处理？
每当临近毕业，各种问题蜂拥
而来。 近日， 第6批职业指导
“云课堂”第一节“就业指导实
务”课程正式上线，来自湘潭
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的王
向前导师就三方协议、毕业生
户口、报到证、档案等内容的
讲解， 为毕业生们答疑解惑，
让大家少走弯路。

“三方协议”这个词汇，毕
业生们一定都不陌生。 是学
校、用人单位、毕业生三方就
劳动关系、档案、户口达成的
一份书面协议。毕业生与用人
单位达成就业意向后签署三
方协议，学校据此为毕业生进

行派遣。三方协议是为了保护
应届毕业生而出具的一项书
面协议。

“每到毕业季都会出现这
些情况：有一些同学已经拿到
了满意的offer， 签了三方；有
一些看到了更好的机会，在考
虑解约； 有一些还在徘徊，不
敢轻易签三方协议。” 王向前
谈到，很多学生虽然对三方协
议不陌生，却很难搞清楚它到
底有何作用，甚至还有人不大
知道三方协议和劳动合同的
区别。对此，王向前在课堂上
解释道：首先，是有效期不同。
三方协议是签约日至毕业生
到用人单位报到、正式接收后
就自行终止了；劳动合同则是
在用人单位正式接收毕业生
后开始生效的。其次，签订身

份不同。与用人单位签三方协
议时，你还是学生身份；一旦
毕业，签订劳动合同，你便是
劳动者身份。最后，签订的内
容不同。三方协议签订，不涉
及报到工作后应享有的权利
义务；劳动合同则会约定好劳
动报酬、劳动义务、工作内容、
劳动纪律等， 权利义务更加
明确。

“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程
都能够更加重视三方协议，学
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王
向前强调，“三方协议一经签
订，就意味着跨向社会的第一
份工作有着落了，大家也一定
要谨慎选择， 多家公司对比，
不要轻易签约，也不要轻易毁
约。”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李娜 实习生 龚正伟


